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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
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

教学厅〔2015〕3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
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，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国防和军队

现代化建设、依托国民教育为部队培养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

求，也是发挥军队资源优势促进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。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

的意见》精神，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校学生参军入伍，切实提高征

集高校学生入伍的数量和质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完善高校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

1．设立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。根据

实际需求，每年安排一定数量专项计划，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

兵招生。专项计划规模控制在 5000 人以内，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

规模内单列下达，不得挪用。

2．将高校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遴选

指标体系。鼓励开展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

作的高校在制定本校推免生遴选办法时，结合本校具体情况，将

在校期间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遴选指标体系。在部队荣立二等

功及以上的退役人员，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（指初试）

攻读硕士研究生。

3．将考研加分范围扩大至高校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。退役

人员在继续实行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后按规定享受加分政策

的基础上，允许普通高校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应征入伍服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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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役退役，在完成本科学业后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

试，初试总分加 10 分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
4．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实行招生计划单列。高职（专科）

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，在完成高职学业后参加普通本科

专升本考试，实行计划单列，录取比例在现行 30%的基础上适度扩

大，具体比例由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和报名情况确定。

5．高校新生录取通知书中附寄应征入伍优惠政策。高校向新

生寄送《录取通知书》时，附寄应征入伍宣传单，宣传单主要内

容包括优惠政策概要、报名流程指南、学籍注册要求等。

6．放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限制。大学生士兵退役后

复学，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，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。

二、认真落实鼓励高校学生入伍已有的政策措施

7．复学（入学）政策。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

的学生（含高校新生），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

学资格，退役后 2 年内允许复学或入学。

8．国家资助学费。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，

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

助学贷款实行代偿；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

（含高校新生），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、

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，国家实行学费减免；学费补偿、国家

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标准，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

8000 元，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。

9．考试升学加分。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

退役后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，初试总分加 10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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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；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，符合研究生

报名条件的可免试（指初试）攻读硕士研究生。

10．高职（专科）升学。高职（专科）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

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；具有高职（专科）学历的毕业生，

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；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高职（专科）

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，在完成高职（专科）学业后，免试入读

普通本科。

11．政法干警招录。各地拿出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

点招录培养计划的 20%左右，用于招录大学生退役士兵，不再实行

加分政策。鼓励高学历退役士兵报考试点班，并适当增加招录大

学生退役士兵的比例。

12．免修军事技能。高校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参军入伍退

役后复学或入学，免修军事技能训练，直接获得学分。

13．退役就业服务。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，可视同

当年的应届毕业生，凭用人单位录（聘）用手续，向原就读高校

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，户档随迁（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

行）；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

导机构、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，享受就业信息、重点推荐、就

业指导等就业服务。

三、切实加强征集高校学生入伍的宣传动员

14．各地各高校要与兵役部门密切配合，将政策宣传作为工

作重点和重要抓手，汇编成文、印刷成册、公布上网。要集中宣

传鼓励高校学生参军入伍的优惠政策，积极组织高校学生征兵启

动仪式，5 月份集中开展入伍政策网上咨询周和宣传月。要采取多

种方式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活动，做到优惠政策入脑入心，提高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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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知晓度和吸引力，切实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。

15. 各地各高校要把广泛宣传与精准推送相结合，邀请大学

生士兵“进班级、进课堂、进宿舍”，与高校学生面对面交流。

要配合兵役部门开展“走进军营”体验一日兵等宣传教育活动。

要充分利用校内电视、网络等媒体播放征兵宣传片，在省级就业

网、校级门户网开辟征兵宣传专栏，通过微博、微信等方式，广

泛发布优惠政策、入伍流程、先进事迹等，形成良好舆论氛围。

16. 各地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设立本地、本校大

学生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牵头职能部门，形成武装、就业、

学生等部门分工协作的征兵工作机制，公布征兵联系人和联系方

式，抓紧部署各项工作，力争在暑假前完成体检、政审和预定兵

员工作。普通高校要切实落实中央有关规定设立武装部，保障高

校学生征兵工作人员、经费、场地投入，确保高校学生参军入伍

的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15 年 4 月 30 日


